附件2：
关于《北京市通州区科技后补助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

为规范通州区科技后补助项目的管理，优化财政资金支持方式，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根据国家和北京市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拟制定《北京市通州区科技后补助项目管理办法》。
二、拟定过程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等文件精神，区科委研究编制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通科发〔2026〕1号）。为做好该措施中科技后补助相关事项的具体落实工作，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支持方式，规范项目管理流程，区科委研究形成《北京市通州区科技后补助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8条，分为总则、工作流程与管理监督、附则三个章节。

总则明确了办法的制定目的和依据，即规范通州区科技后补助项目的管理，优化财政资金支持方式，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同时，对“后补助”进行了定义，明确后补助是指单位先行投入资金开展研发或者提供科技创新服务等活动，区科委根据具体事项的实施结果、绩效等，事后给予补助资金的财政支持方式。

工作流程与管理监督明确了科技后补助项目的工作流程，包括发布通知、单位申报、审核评估、公示拨付四个环节。其中，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确保程序公开透明。同时，规定后补助资金由单位统筹使用，区科委负责对科技项目后补助的实施进行监督管理。

附则明确了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北京市及通州区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办法由北京市通州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北京市通州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6年6月22日     



